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证明

兹证明，xxx，男/女，学号xxx，身份证号xxxx，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xx级xx专业xx研究生。该生于202x-202x学年参加xxxx级本科生/硕士研究生/博士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，排名n/m。

情况属实，特此说明。
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
202x年x月x日

 注：
1、 此证明仅可证明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，如需学业绩点等证明请联系教务老师开具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此证明盖章生效，需填写完毕后联系学生工作办公室康稼禾老师（廖凯原楼105）审核盖章。

